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437號

原      告  王清富  

            王詮   

            王仁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延勲律師

被      告  定強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阿珠  

被      告  王詮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王子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陽洸鈦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余秀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怡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參拾捌萬伍仟柒佰柒拾元及自民

國一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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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參拾捌萬

伍仟柒佰柒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

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

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

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

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

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

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

16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時，以被告王子豪、余秀

桂（下逕稱其名）、定強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定強公司）為

被告，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0

萬2,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追加由王子豪

擔任負責人之王銓科技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王銓公司）、由

余秀桂擔任負責人之陽洸鈦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陽洸鈦公

司，與王銓公司、王子豪及余秀桂合稱被告4人）及追加民

法第956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01頁），並變更

聲明為如後述原告主張之聲明。經核原告所為變更追加與原

訴之主要爭點有共同性，所請求利益之主張可認有關連性，

且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變更追加之訴審理得予利

用，俾求統一解決紛爭，可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

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王清富及王詮所有新北市○○區○○路0段0

00巷00弄0號房地（下稱2號廠房），及原告王仁志所有同路

段4號房地（下稱4號廠房，與2號廠房合稱系爭廠房），遭

被告4人無權占用，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重訴字第

153號判決（下稱系爭他案判決）命被告4人應自系爭廠房遷

出，將系爭廠房返還予原告。嗣原告於109年10月30日至系

爭廠房進行點交時，發現無法以被告4人返還之鑰匙開啟系

爭廠房大門，經鎖匠開鎖後發現系爭廠房內如附表修繕項目

欄所示之設備（下稱系爭設備）遭嚴重破壞，非正常使用之

耗損，原告向王子豪、余秀桂提出毀損告訴，雖經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0年度偵續字第408號作

成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惟原告於接獲不起

訴處分書後，始知系爭房屋之毀損係因王子豪、余秀桂委託

定強公司遷移廠房設備時所致，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9條、第956條、第213條第1

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回復原狀所必

要之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40萬2,08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廠房內之動產設施為余秀桂、王子豪出資增

設，本屬王詮公司及陽洸鈦公司所有，且該動產設備並未與

系爭廠房有無從分離之程度，原告無權干涉被告之拆遷行

為；王子豪與王仁志於105年間簽立公司股權讓渡契約書

（下稱系爭讓渡書），將系爭廠房之辦公、生產及倉儲設備

移轉予王子豪；原告主張系爭廠房內設施遭嚴重破壞，如隔

間牆遭潑漆屋損或打洞破壞、水電線路遭拆除、馬桶遭灌水

泥、牆壁上殘留凝結水泥漿等損害，然未舉證受有損害之事

證，且系爭不起訴處分可證被告並無毀損原告所有之設備或

裝潢，且兩造未曾約定解除占有時應回復如何之原狀，原告

亦未舉證有回復原狀之必要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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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拆除毀損系爭設備負

連帶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設備遭被告

毀損，並提出系爭廠房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33至61

頁）。經查，觀之上開照片，顯示系爭廠房內水泥噴濺於牆

面、木櫃及隔間牆上有黑色噴漆、垃圾雜物隨意堆置、蹲式

馬桶灌入水泥等情，顯然已造成嗣後使用者無法使用設備及

增加修復之難度，足見原告主張系爭設備遭被告4人惡意毀

損，並非單純搬遷廠房所造成一節，尚屬可採。又證人房樹

貴到庭具結證稱，訴外人簡麗珠（為王清富之配偶）跟其說

被告有將大門的鑰匙交給陳穩如律師，其當場跟他說不宜直

接去開門，因為依照經驗，恐怕房屋會被被告破壞，例如馬

桶灌水泥等等，所以簡麗珠請陳穩如律師先函文給被告，約

定在109年10月30日上午10點兩造會同去做點交，到了現

場，果然大門鑰匙就打不開，被換掉了，無奈之下，只能再

請鎖匠開門，進入後，怵目驚心，馬桶灌水泥，天花板掀

開，隔間牆有噴漆，一堆雜物，當下就請簡麗珠要打電話給

派出所報案，大概10分鐘兩位警員就來了，警員就請簡麗珠

把照片拿到派出所做筆錄，後來陳穩如律師寫了一份整個經

過書面及一些照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74頁），顯見證人房

樹貴陪同簡麗珠到場進行點交時，系爭廠房內部情形與上開

照片相符，是系爭廠房內之設備確遭毀損情形，應堪認定。

參以簡麗珠於109年11月20日於警詢中供稱，系爭廠房係由

被告4人所使用，沒有其他人使用，於109年10月30日進入

時，廠房是上鎖，系爭廠房鐵捲門之門鎖是鎖好，打不開，

完整無遭人毀損，窗戶是鎖好的，且窗戶未遭人毀損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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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新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666號卷第13頁背面），顯

見系爭廠房於原告109年10月30日點交前，均由被告4人支配

管領，且無外力侵入之痕跡，是被告4人就系爭廠房內之設

備毀損應負共同侵權行為，堪已認定。

　⒉王銓公司、陽洸鈦公司、王子豪及余秀桂雖辦稱：系爭廠房

內之馬桶、隔間牆、燈具等物係由其裝設，其並無毀損系爭

設備，且亦經系爭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云云。然按應證之事實

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

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

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

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

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則已足推認其有

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裁判要旨參照）。經查：

　⑴系爭廠房於原告點交前，均由被告4人所管領中，雖證人房

樹貴證稱以被告4人交還之鑰匙無法開啟系爭廠房之大門，

然渠等於109年10月30日點交時，並無外力破壞之痕跡，已

如前所述，且兩造間就股權讓渡爭議，迭有爭執，於簽訂系

爭讓渡書後，被告4人曾對簡麗珠及王仁志提出侵占告訴；

簡麗珠、王仁志對王子豪提業務侵占之告訴：簡麗珠又對余

秀桂、王子豪提妨害自由告訴等情，有新北地檢署107年度

偵字第2615號、107年度偵字第4046號、107年度偵字第1780

4後、109年度偵字第320號不起訴處分書可佐（見新北地檢

屬110年度偵字第1666號卷第59至62、63至70、71至73

頁），又系爭另案判決認定被告4人無權占有系爭廠房，應

將系爭廠房返還予原告，有另案判決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第179至192頁），足見被告4人確有蓄意破壞系爭廠房內設

備之動機。

　⑵被告4人以原告曾向王子豪及余秀桂提毀損告訴，業經新北

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並提出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為佐（見本

院卷第63至69頁）。按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無拘束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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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力，又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於獨立民事訴訟之裁

判時，本不受其拘束，自得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

果，依自由心證，為與刑事判決相異之認定，是本件王子

豪、余秀桂被訴毀損案件雖業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

處分，本院並不受拘束，於本件民事案件仍得斟酌全辯論意

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獨立之判斷，是被告4人之抗辯，並

不足採。

　⒊原告主張定強公司應與被告4人就系爭設備毀損之情，負連

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定強公司則以係受王銓公司

及陽洸鈦公司之指示，到場拆除2個坐式馬桶、2個洗手檯、

電線及燈具等語置辯。經查：

　⑴按民法第811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

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準此，動產附合於不動

產後，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始有附合之問題。所謂

重要成分，係指兩物結合後，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

不能分離者而言，且此種結合，並以非暫時性為必要（最高

法院87年度台上第7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此項附合，須

其結合具有固定性、繼續性，應依其經濟目的、社會一般交

易通念及其他客觀狀況認定之，不能僅憑物理上之觀察為判

斷依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第24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楊肅欽即定強公司之員工到庭證稱，定強公司受陽洸鈦

及王詮公司的委託至系爭廠房拆除遷移2個坐式馬桶、2個洗

手檯、當初委託裝的電線、辦公區域電線、電燈，叫我們拆

走拿去新工廠裝，不記得拆除的實際數量；當時在搬工廠，

很多人進進出出，水泥漿並不是我弄的，並未將電力線路自

電錶處整個剪斷，只有拆除燈具，電燈的電線是從燈具處串

連到開關，其餘的我沒有去剪電錶的電線。排水管線是通到

化糞池，如果我沒有這樣做，整個房屋都會很臭等語（見本

院卷第277至279頁）。參以定強公司確有於106年間至系爭

廠房為水電配管配線、裝設馬桶、燈具等情，此有定強公司

之報價單、統一發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2及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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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兩造對於證人楊肅欽在系爭廠房所拆除之上開馬桶、洗手

檯及燈具等項目並無意見，上開物品既得不經毀損與系爭廠

房分離，又不至於因分離後喪失其獨立性，自無從因附合成

為系爭建物之重要成分，故縱定強公司將上開部分拆除，亦

僅係對於自己僱工裝設之自有動產為處分，難認有侵害他人

權利之行為，足見定強公司係受被告4人之指示到場拆除原

先為上開2公司所裝設之設備，搬遷至新的廠房使用，至其

餘牆面噴漆、水泥漿噴濺、牆面打洞、蹲式馬桶灌入水泥毀

損之情形，尚難認係定強公司所為，亦難認證人楊肅欽主觀

上有侵權行為之故意過失，是原告主張定強公司應與被告4

人就馬桶、洗手檯及燈具及連接電線毀損之情，負連帶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不足取。

　㈡原告請求被告4人連帶給付給付如附表所示之各項費用，有

無理由：　　

　1.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

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

第1項、第3項亦有明定。復再按修理材料依其性質，有獨立

與附屬之別，若修理材料對於物之本體而言，已具獨立存在

價值，因更換新品結果，將促成物於修繕後使用效能或交換

價值之提昇，則侵權行為被害人逕以新品價額請求賠償，與

舊品相較，勢將造成額外利益，而與損害賠償僅在填補損害

之原理有違，故此部分修復費用之請求，非屬必要，應予折

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有關折舊之意

見，應係專指此種情形而言。反之，若修理材料本身不具獨

立價值，僅能附屬他物而存在，或須與他物結合，方能形成

功能之一部者，更換新品之結果，既無獲取額外利益之可

言，且市場上復無舊品之交易市價可供參酌時，侵權行為被

害人以新品修繕，就其價額請求賠償，仍屬必要與相當，無

須予以折舊。經查：

　⑴附表編號1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2萬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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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並提出世翊企業有限公司統一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73

頁）為證。惟原告並未就系爭廠房之電錶有遭被告4人破壞

而有重新裝配之必要為舉證，是難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有理

由。

　⑵附表編號2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38萬4,556

元，並提出明昌水電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發票5紙（見本

院卷第75、76、79頁）為證。查定強公司拆除燈具及電線部

分，雖不構成毀損，然系爭廠房原為原告於99年間開始使

用，兩造簽立系爭讓渡書後，被告4人雖於105年有裝設新燈

具，並於109年間遷移搬離，然亦應回復至原來狀態，又電

路管線為供將來使用或出租更換必要，且因上開管線之修繕

目的係在回復原告房屋之效用，該建物並不會因重新配管線

後而明顯提高房屋之價值及效用，故不產生重新配管線需折

舊問題。原有照明燈具應已逾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所定耐用年限10年，原告復無證明上揭材料有中間替

換過後而短於10年之材料，故上開材料之使用時間應認已超

過10年以上，復依行政院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採定率遞減法

計算折舊時，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

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故已逾耐用年數之

物品，仍有相當於新品資產成本10分之1之殘值，原告提出

之上開發票中關於燈具燈泡之品名共計59,762元（23,660元

+24,650元+11,452元＝59,762元）（見本院卷第75、77、7

9），故原有照明燈具更新以10分之1計算即5,976元【計算

式：59,762ｘ1/10＝5,976)】。是原告得向被告4人請求33

萬770元（384,556元-59,762元+5,976元＝330,770元）。

　⑶附表編號3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5萬2,250

元，並提出億華順工程有限公司統一發票4紙（見本院卷第8

1、83頁）為證。查上開發票僅記載自來水工程，並未記載

自來水工程之細項為何，且原告並未舉證此部分工項有何遭

告4人毀損及水錶有何重新裝配之必要，況就馬桶阻塞部

分，原告亦於附表編號4編列廁所打通之項目，是原告此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分之主張，應無理由。

　⑷附表編號4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10萬元，並

提出其享裝潢有限公司統一發票4紙（見本院卷第85、87

頁）為證。查其中拆除工程26萬元及浴室拆修工程26萬元部

分均屬工資，應不予折舊；另關於木作裝潢23萬元及室內泥

作隔間35萬元工程部分，尚難認與被告4人之侵權行為有何

關聯，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不予准許，又因上開管線之修

繕目的係在回復系爭廠房之效用，如前所述，故無需折舊。

　⑸附表編號5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萬9,000

元，並提出一九六工程行之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93頁）為

證。惟查上開發票記載品名為室內裝修，然原告主張為4號

廠房1樓廁所2組門之修繕，二者顯然不符，原告又未就系爭

4號廠房1樓廁所門有修繕必要為舉證，故認原告此部分之請

求應無理由，故應予駁回。

　⑹附表編號6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4人請求53萬5,00

0元，並提出高德塗料股份有限公司及福和油漆裝潢行之統

一發票為佐（見本院卷第91頁），且觀諸系爭廠房之照片，

牆面確有確有遭噴漆破壞之情，有照片可佐，應應原告此部

分之請求有理由，又依上開說明，油漆須附屬於牆面上，方

能形成功能之一部者，是此部分油漆之費用，應不予折舊。

是原告得請求被告4人給付53萬5,000元。

　⑺附表編號7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萬9,000

元，並提出一九六工程行之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93頁）為

證。惟查上開發票記載品名為室內裝修，然原告主張為4號

廠房1樓廁所2組門之修繕，二者顯然不符，原告又未就系爭

4號廠房1樓廁所門有修繕必要為舉證，故認原告此部分之請

求應無理由，故應予駁回。

　⑻附表編號8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7萬4,500

元，並提出勁陞鋁業有限公司之發票2紙（見本院卷第95

頁）為證。惟查上開2紙發票僅記載品名為鋁窗及鋁門窗，

然原告並未就系爭廠房之鋁門窗有何遭破壞及有修繕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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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以實其說，亦未就陽台天花板有修繕必要為舉證，自難

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故應予駁回。

　⒉至原告主張本件應依消防機關辦理火災後建築物及物品損失

估算暫行基準規定折舊率以50%定之等語，然本件設備毀損

並非因火災所致，是無從以上開規定計算折舊。原告此部分

主張，尚難憑採。

  ⒊依上所述，原告因遭被告4人不法侵害而致毀損，所得請求

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為138萬5,770元（計算式：330,770

元＋520,000元＋535,000元＝1,385,770元）。

　㈢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

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

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

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

203條、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33條第1項亦有明文。被告4人應給付原告前開金額，

原告就給付金額部分既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

翌日起算利息，而該繕本各於111年11月22日、112年2月24

日送達與王子豪、余秀桂、王銓公司及陽洸鈦公司情，有本

院送達證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115、199頁），揆

諸前揭規定，被告4人自112年2月25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

告主張被告4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13

條規定連帶給付138萬5,770元及12年2月2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請求逾此部分之請求

並無理由，礙難准許。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本

件判准主文第1項之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

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

駁回而失所附麗，不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核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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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指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修繕項目 原告主張修繕之金額

（新臺幣）

本院認定修復費

用被告

1 電 源 重 新 裝

配、電錶重新

申設

12萬1974元 0

2 裝 修 電 源 線

路、安裝電燈

38萬4556元 33萬770元

3 自來水工程、

水錶重新裝配

15萬2250元 0

4 拆除、清運及

天花板整修泥

作、廁所打通

及重新安裝馬

桶

110萬元 52萬元

5 磁磚材料及馬

桶

1萬4800元 0

6 油漆材料、工

資

53萬5000元 53萬5000元

7 4號廠辦1樓廁 1萬9000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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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2組門

8 陽台天花板修

繕及鋁門窗

7萬4500元 0

240萬2080元 138萬577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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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437號
原      告  王清富  
            王詮    
            王仁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延勲律師
被      告  定強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阿珠  
被      告  王詮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王子豪  




被     告   陽洸鈦實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余秀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怡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參拾捌萬伍仟柒佰柒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參拾捌萬伍仟柒佰柒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16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時，以被告王子豪、余秀桂（下逕稱其名）、定強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定強公司）為被告，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0萬2,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追加由王子豪擔任負責人之王銓科技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王銓公司）、由余秀桂擔任負責人之陽洸鈦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陽洸鈦公司，與王銓公司、王子豪及余秀桂合稱被告4人）及追加民法第956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01頁），並變更聲明為如後述原告主張之聲明。經核原告所為變更追加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共同性，所請求利益之主張可認有關連性，且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變更追加之訴審理得予利用，俾求統一解決紛爭，可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王清富及王詮所有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下稱2號廠房），及原告王仁志所有同路段4號房地（下稱4號廠房，與2號廠房合稱系爭廠房），遭被告4人無權占用，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重訴字第153號判決（下稱系爭他案判決）命被告4人應自系爭廠房遷出，將系爭廠房返還予原告。嗣原告於109年10月30日至系爭廠房進行點交時，發現無法以被告4人返還之鑰匙開啟系爭廠房大門，經鎖匠開鎖後發現系爭廠房內如附表修繕項目欄所示之設備（下稱系爭設備）遭嚴重破壞，非正常使用之耗損，原告向王子豪、余秀桂提出毀損告訴，雖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0年度偵續字第408號作成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惟原告於接獲不起訴處分書後，始知系爭房屋之毀損係因王子豪、余秀桂委託定強公司遷移廠房設備時所致，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9條、第95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40萬2,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廠房內之動產設施為余秀桂、王子豪出資增設，本屬王詮公司及陽洸鈦公司所有，且該動產設備並未與系爭廠房有無從分離之程度，原告無權干涉被告之拆遷行為；王子豪與王仁志於105年間簽立公司股權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讓渡書），將系爭廠房之辦公、生產及倉儲設備移轉予王子豪；原告主張系爭廠房內設施遭嚴重破壞，如隔間牆遭潑漆屋損或打洞破壞、水電線路遭拆除、馬桶遭灌水泥、牆壁上殘留凝結水泥漿等損害，然未舉證受有損害之事證，且系爭不起訴處分可證被告並無毀損原告所有之設備或裝潢，且兩造未曾約定解除占有時應回復如何之原狀，原告亦未舉證有回復原狀之必要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拆除毀損系爭設備負連帶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設備遭被告毀損，並提出系爭廠房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33至61頁）。經查，觀之上開照片，顯示系爭廠房內水泥噴濺於牆面、木櫃及隔間牆上有黑色噴漆、垃圾雜物隨意堆置、蹲式馬桶灌入水泥等情，顯然已造成嗣後使用者無法使用設備及增加修復之難度，足見原告主張系爭設備遭被告4人惡意毀損，並非單純搬遷廠房所造成一節，尚屬可採。又證人房樹貴到庭具結證稱，訴外人簡麗珠（為王清富之配偶）跟其說被告有將大門的鑰匙交給陳穩如律師，其當場跟他說不宜直接去開門，因為依照經驗，恐怕房屋會被被告破壞，例如馬桶灌水泥等等，所以簡麗珠請陳穩如律師先函文給被告，約定在109年10月30日上午10點兩造會同去做點交，到了現場，果然大門鑰匙就打不開，被換掉了，無奈之下，只能再請鎖匠開門，進入後，怵目驚心，馬桶灌水泥，天花板掀開，隔間牆有噴漆，一堆雜物，當下就請簡麗珠要打電話給派出所報案，大概10分鐘兩位警員就來了，警員就請簡麗珠把照片拿到派出所做筆錄，後來陳穩如律師寫了一份整個經過書面及一些照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74頁），顯見證人房樹貴陪同簡麗珠到場進行點交時，系爭廠房內部情形與上開照片相符，是系爭廠房內之設備確遭毀損情形，應堪認定。參以簡麗珠於109年11月20日於警詢中供稱，系爭廠房係由被告4人所使用，沒有其他人使用，於109年10月30日進入時，廠房是上鎖，系爭廠房鐵捲門之門鎖是鎖好，打不開，完整無遭人毀損，窗戶是鎖好的，且窗戶未遭人毀損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666號卷第13頁背面），顯見系爭廠房於原告109年10月30日點交前，均由被告4人支配管領，且無外力侵入之痕跡，是被告4人就系爭廠房內之設備毀損應負共同侵權行為，堪已認定。
　⒉王銓公司、陽洸鈦公司、王子豪及余秀桂雖辦稱：系爭廠房內之馬桶、隔間牆、燈具等物係由其裝設，其並無毀損系爭設備，且亦經系爭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云云。然按應證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則已足推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裁判要旨參照）。經查：
　⑴系爭廠房於原告點交前，均由被告4人所管領中，雖證人房樹貴證稱以被告4人交還之鑰匙無法開啟系爭廠房之大門，然渠等於109年10月30日點交時，並無外力破壞之痕跡，已如前所述，且兩造間就股權讓渡爭議，迭有爭執，於簽訂系爭讓渡書後，被告4人曾對簡麗珠及王仁志提出侵占告訴；簡麗珠、王仁志對王子豪提業務侵占之告訴：簡麗珠又對余秀桂、王子豪提妨害自由告訴等情，有新北地檢署107年度偵字第2615號、107年度偵字第4046號、107年度偵字第17804後、109年度偵字第320號不起訴處分書可佐（見新北地檢屬110年度偵字第1666號卷第59至62、63至70、71至73頁），又系爭另案判決認定被告4人無權占有系爭廠房，應將系爭廠房返還予原告，有另案判決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9至192頁），足見被告4人確有蓄意破壞系爭廠房內設備之動機。
　⑵被告4人以原告曾向王子豪及余秀桂提毀損告訴，業經新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並提出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為佐（見本院卷第63至69頁）。按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又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於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本不受其拘束，自得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為與刑事判決相異之認定，是本件王子豪、余秀桂被訴毀損案件雖業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本院並不受拘束，於本件民事案件仍得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獨立之判斷，是被告4人之抗辯，並不足採。
　⒊原告主張定強公司應與被告4人就系爭設備毀損之情，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定強公司則以係受王銓公司及陽洸鈦公司之指示，到場拆除2個坐式馬桶、2個洗手檯、電線及燈具等語置辯。經查：
　⑴按民法第811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準此，動產附合於不動產後，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始有附合之問題。所謂重要成分，係指兩物結合後，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分離者而言，且此種結合，並以非暫時性為必要（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第7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此項附合，須其結合具有固定性、繼續性，應依其經濟目的、社會一般交易通念及其他客觀狀況認定之，不能僅憑物理上之觀察為判斷依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第24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楊肅欽即定強公司之員工到庭證稱，定強公司受陽洸鈦及王詮公司的委託至系爭廠房拆除遷移2個坐式馬桶、2個洗手檯、當初委託裝的電線、辦公區域電線、電燈，叫我們拆走拿去新工廠裝，不記得拆除的實際數量；當時在搬工廠，很多人進進出出，水泥漿並不是我弄的，並未將電力線路自電錶處整個剪斷，只有拆除燈具，電燈的電線是從燈具處串連到開關，其餘的我沒有去剪電錶的電線。排水管線是通到化糞池，如果我沒有這樣做，整個房屋都會很臭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9頁）。參以定強公司確有於106年間至系爭廠房為水電配管配線、裝設馬桶、燈具等情，此有定強公司之報價單、統一發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2及173頁），且兩造對於證人楊肅欽在系爭廠房所拆除之上開馬桶、洗手檯及燈具等項目並無意見，上開物品既得不經毀損與系爭廠房分離，又不至於因分離後喪失其獨立性，自無從因附合成為系爭建物之重要成分，故縱定強公司將上開部分拆除，亦僅係對於自己僱工裝設之自有動產為處分，難認有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足見定強公司係受被告4人之指示到場拆除原先為上開2公司所裝設之設備，搬遷至新的廠房使用，至其餘牆面噴漆、水泥漿噴濺、牆面打洞、蹲式馬桶灌入水泥毀損之情形，尚難認係定強公司所為，亦難認證人楊肅欽主觀上有侵權行為之故意過失，是原告主張定強公司應與被告4人就馬桶、洗手檯及燈具及連接電線毀損之情，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不足取。
　㈡原告請求被告4人連帶給付給付如附表所示之各項費用，有無理由：　　
　1.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定。復再按修理材料依其性質，有獨立與附屬之別，若修理材料對於物之本體而言，已具獨立存在價值，因更換新品結果，將促成物於修繕後使用效能或交換價值之提昇，則侵權行為被害人逕以新品價額請求賠償，與舊品相較，勢將造成額外利益，而與損害賠償僅在填補損害之原理有違，故此部分修復費用之請求，非屬必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有關折舊之意見，應係專指此種情形而言。反之，若修理材料本身不具獨立價值，僅能附屬他物而存在，或須與他物結合，方能形成功能之一部者，更換新品之結果，既無獲取額外利益之可言，且市場上復無舊品之交易市價可供參酌時，侵權行為被害人以新品修繕，就其價額請求賠償，仍屬必要與相當，無須予以折舊。經查：
　⑴附表編號1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2萬1,974元，並提出世翊企業有限公司統一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73頁）為證。惟原告並未就系爭廠房之電錶有遭被告4人破壞而有重新裝配之必要為舉證，是難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有理由。
　⑵附表編號2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38萬4,556元，並提出明昌水電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發票5紙（見本院卷第75、76、79頁）為證。查定強公司拆除燈具及電線部分，雖不構成毀損，然系爭廠房原為原告於99年間開始使用，兩造簽立系爭讓渡書後，被告4人雖於105年有裝設新燈具，並於109年間遷移搬離，然亦應回復至原來狀態，又電路管線為供將來使用或出租更換必要，且因上開管線之修繕目的係在回復原告房屋之效用，該建物並不會因重新配管線後而明顯提高房屋之價值及效用，故不產生重新配管線需折舊問題。原有照明燈具應已逾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限10年，原告復無證明上揭材料有中間替換過後而短於10年之材料，故上開材料之使用時間應認已超過10年以上，復依行政院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採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時，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故已逾耐用年數之物品，仍有相當於新品資產成本10分之1之殘值，原告提出之上開發票中關於燈具燈泡之品名共計59,762元（23,660元+24,650元+11,452元＝59,762元）（見本院卷第75、77、79），故原有照明燈具更新以10分之1計算即5,976元【計算式：59,762ｘ1/10＝5,976)】。是原告得向被告4人請求33萬770元（384,556元-59,762元+5,976元＝330,770元）。
　⑶附表編號3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5萬2,250元，並提出億華順工程有限公司統一發票4紙（見本院卷第81、83頁）為證。查上開發票僅記載自來水工程，並未記載自來水工程之細項為何，且原告並未舉證此部分工項有何遭告4人毀損及水錶有何重新裝配之必要，況就馬桶阻塞部分，原告亦於附表編號4編列廁所打通之項目，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無理由。
　⑷附表編號4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10萬元，並提出其享裝潢有限公司統一發票4紙（見本院卷第85、87頁）為證。查其中拆除工程26萬元及浴室拆修工程26萬元部分均屬工資，應不予折舊；另關於木作裝潢23萬元及室內泥作隔間35萬元工程部分，尚難認與被告4人之侵權行為有何關聯，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不予准許，又因上開管線之修繕目的係在回復系爭廠房之效用，如前所述，故無需折舊。
　⑸附表編號5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萬9,000元，並提出一九六工程行之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93頁）為證。惟查上開發票記載品名為室內裝修，然原告主張為4號廠房1樓廁所2組門之修繕，二者顯然不符，原告又未就系爭4號廠房1樓廁所門有修繕必要為舉證，故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故應予駁回。
　⑹附表編號6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4人請求53萬5,000元，並提出高德塗料股份有限公司及福和油漆裝潢行之統一發票為佐（見本院卷第91頁），且觀諸系爭廠房之照片，牆面確有確有遭噴漆破壞之情，有照片可佐，應應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又依上開說明，油漆須附屬於牆面上，方能形成功能之一部者，是此部分油漆之費用，應不予折舊。是原告得請求被告4人給付53萬5,000元。
　⑺附表編號7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萬9,000元，並提出一九六工程行之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93頁）為證。惟查上開發票記載品名為室內裝修，然原告主張為4號廠房1樓廁所2組門之修繕，二者顯然不符，原告又未就系爭4號廠房1樓廁所門有修繕必要為舉證，故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故應予駁回。
　⑻附表編號8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7萬4,500元，並提出勁陞鋁業有限公司之發票2紙（見本院卷第95頁）為證。惟查上開2紙發票僅記載品名為鋁窗及鋁門窗，然原告並未就系爭廠房之鋁門窗有何遭破壞及有修繕之必要舉證以實其說，亦未就陽台天花板有修繕必要為舉證，自難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故應予駁回。
　⒉至原告主張本件應依消防機關辦理火災後建築物及物品損失估算暫行基準規定折舊率以50%定之等語，然本件設備毀損並非因火災所致，是無從以上開規定計算折舊。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⒊依上所述，原告因遭被告4人不法侵害而致毀損，所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為138萬5,770元（計算式：330,770元＋520,000元＋535,000元＝1,385,770元）。
　㈢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33條第1項亦有明文。被告4人應給付原告前開金額，原告就給付金額部分既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算利息，而該繕本各於111年11月22日、112年2月24日送達與王子豪、余秀桂、王銓公司及陽洸鈦公司情，有本院送達證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115、199頁），揆諸前揭規定，被告4人自112年2月25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4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13條規定連帶給付138萬5,770元及12年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請求逾此部分之請求並無理由，礙難准許。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本件判准主文第1項之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指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修繕項目

		原告主張修繕之金額（新臺幣）

		本院認定修復費用被告



		1

		電源重新裝配、電錶重新申設

		12萬1974元

		0



		2

		裝修電源線路、安裝電燈

		38萬4556元

		33萬770元



		3

		自來水工程、水錶重新裝配

		15萬2250元

		0



		4

		拆除、清運及天花板整修泥作、廁所打通及重新安裝馬桶

		110萬元

		52萬元



		5

		磁磚材料及馬桶

		1萬4800元

		0



		6

		油漆材料、工資

		53萬5000元

		53萬5000元



		7

		4號廠辦1樓廁所2組門

		1萬9000元

		0



		8

		陽台天花板修繕及鋁門窗

		7萬4500元

		0



		


		


		240萬2080元

		138萬577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437號
原      告  王清富  
            王詮    
            王仁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延勲律師
被      告  定強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阿珠  
被      告  王詮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王子豪  


被     告   陽洸鈦實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余秀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怡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參拾捌萬伍仟柒佰柒拾元及自民
國一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參拾捌萬
伍仟柒佰柒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
    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
    ，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
    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
    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
    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
    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16號
    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時，以被告王子豪、余秀桂（
    下逕稱其名）、定強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定強公司）為被告
    ，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0萬2,08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追加由王子豪擔任負責
    人之王銓科技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王銓公司）、由余秀桂擔
    任負責人之陽洸鈦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陽洸鈦公司，與王銓
    公司、王子豪及余秀桂合稱被告4人）及追加民法第956條規
    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01頁），並變更聲明為如後
    述原告主張之聲明。經核原告所為變更追加與原訴之主要爭
    點有共同性，所請求利益之主張可認有關連性，且原請求之
    訴訟及證據資料，於變更追加之訴審理得予利用，俾求統一
    解決紛爭，可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開規定，並無
    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王清富及王詮所有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
    00弄0號房地（下稱2號廠房），及原告王仁志所有同路段4
    號房地（下稱4號廠房，與2號廠房合稱系爭廠房），遭被告
    4人無權占用，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重訴字第153
    號判決（下稱系爭他案判決）命被告4人應自系爭廠房遷出
    ，將系爭廠房返還予原告。嗣原告於109年10月30日至系爭
    廠房進行點交時，發現無法以被告4人返還之鑰匙開啟系爭
    廠房大門，經鎖匠開鎖後發現系爭廠房內如附表修繕項目欄
    所示之設備（下稱系爭設備）遭嚴重破壞，非正常使用之耗
    損，原告向王子豪、余秀桂提出毀損告訴，雖經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0年度偵續字第408號作成
    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惟原告於接獲不起訴
    處分書後，始知系爭房屋之毀損係因王子豪、余秀桂委託定
    強公司遷移廠房設備時所致，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9條、第956條、第213條第1項、第
    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
    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40萬2,08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廠房內之動產設施為余秀桂、王子豪出資增
    設，本屬王詮公司及陽洸鈦公司所有，且該動產設備並未與
    系爭廠房有無從分離之程度，原告無權干涉被告之拆遷行為
    ；王子豪與王仁志於105年間簽立公司股權讓渡契約書（下
    稱系爭讓渡書），將系爭廠房之辦公、生產及倉儲設備移轉
    予王子豪；原告主張系爭廠房內設施遭嚴重破壞，如隔間牆
    遭潑漆屋損或打洞破壞、水電線路遭拆除、馬桶遭灌水泥、
    牆壁上殘留凝結水泥漿等損害，然未舉證受有損害之事證，
    且系爭不起訴處分可證被告並無毀損原告所有之設備或裝潢
    ，且兩造未曾約定解除占有時應回復如何之原狀，原告亦未
    舉證有回復原狀之必要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拆除毀損系爭設備負
    連帶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設備遭被告毀損，
    並提出系爭廠房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33至61頁）。經查
    ，觀之上開照片，顯示系爭廠房內水泥噴濺於牆面、木櫃及
    隔間牆上有黑色噴漆、垃圾雜物隨意堆置、蹲式馬桶灌入水
    泥等情，顯然已造成嗣後使用者無法使用設備及增加修復之
    難度，足見原告主張系爭設備遭被告4人惡意毀損，並非單
    純搬遷廠房所造成一節，尚屬可採。又證人房樹貴到庭具結
    證稱，訴外人簡麗珠（為王清富之配偶）跟其說被告有將大
    門的鑰匙交給陳穩如律師，其當場跟他說不宜直接去開門，
    因為依照經驗，恐怕房屋會被被告破壞，例如馬桶灌水泥等
    等，所以簡麗珠請陳穩如律師先函文給被告，約定在109年1
    0月30日上午10點兩造會同去做點交，到了現場，果然大門
    鑰匙就打不開，被換掉了，無奈之下，只能再請鎖匠開門，
    進入後，怵目驚心，馬桶灌水泥，天花板掀開，隔間牆有噴
    漆，一堆雜物，當下就請簡麗珠要打電話給派出所報案，大
    概10分鐘兩位警員就來了，警員就請簡麗珠把照片拿到派出
    所做筆錄，後來陳穩如律師寫了一份整個經過書面及一些照
    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74頁），顯見證人房樹貴陪同簡麗珠
    到場進行點交時，系爭廠房內部情形與上開照片相符，是系
    爭廠房內之設備確遭毀損情形，應堪認定。參以簡麗珠於10
    9年11月20日於警詢中供稱，系爭廠房係由被告4人所使用，
    沒有其他人使用，於109年10月30日進入時，廠房是上鎖，
    系爭廠房鐵捲門之門鎖是鎖好，打不開，完整無遭人毀損，
    窗戶是鎖好的，且窗戶未遭人毀損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0
    年度偵字第1666號卷第13頁背面），顯見系爭廠房於原告10
    9年10月30日點交前，均由被告4人支配管領，且無外力侵入
    之痕跡，是被告4人就系爭廠房內之設備毀損應負共同侵權
    行為，堪已認定。
　⒉王銓公司、陽洸鈦公司、王子豪及余秀桂雖辦稱：系爭廠房
    內之馬桶、隔間牆、燈具等物係由其裝設，其並無毀損系爭
    設備，且亦經系爭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云云。然按應證之事實
    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
    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
    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
    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
    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則已足推認其有
    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裁判要旨參照）。經查：
　⑴系爭廠房於原告點交前，均由被告4人所管領中，雖證人房樹
    貴證稱以被告4人交還之鑰匙無法開啟系爭廠房之大門，然
    渠等於109年10月30日點交時，並無外力破壞之痕跡，已如
    前所述，且兩造間就股權讓渡爭議，迭有爭執，於簽訂系爭
    讓渡書後，被告4人曾對簡麗珠及王仁志提出侵占告訴；簡
    麗珠、王仁志對王子豪提業務侵占之告訴：簡麗珠又對余秀
    桂、王子豪提妨害自由告訴等情，有新北地檢署107年度偵
    字第2615號、107年度偵字第4046號、107年度偵字第17804
    後、109年度偵字第320號不起訴處分書可佐（見新北地檢屬
    110年度偵字第1666號卷第59至62、63至70、71至73頁），
    又系爭另案判決認定被告4人無權占有系爭廠房，應將系爭
    廠房返還予原告，有另案判決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9
    至192頁），足見被告4人確有蓄意破壞系爭廠房內設備之動
    機。
　⑵被告4人以原告曾向王子豪及余秀桂提毀損告訴，業經新北地
    檢署為不起訴處分，並提出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為佐（見本院
    卷第63至69頁）。按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無拘束民事訴訟之
    效力，又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於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
    時，本不受其拘束，自得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自由心證，為與刑事判決相異之認定，是本件王子豪、
    余秀桂被訴毀損案件雖業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
    ，本院並不受拘束，於本件民事案件仍得斟酌全辯論意旨及
    調查證據之結果為獨立之判斷，是被告4人之抗辯，並不足
    採。
　⒊原告主張定強公司應與被告4人就系爭設備毀損之情，負連帶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定強公司則以係受王銓公司及
    陽洸鈦公司之指示，到場拆除2個坐式馬桶、2個洗手檯、電
    線及燈具等語置辯。經查：
　⑴按民法第811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
    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準此，動產附合於不動產後
    ，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始有附合之問題。所謂重要
    成分，係指兩物結合後，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
    分離者而言，且此種結合，並以非暫時性為必要（最高法院
    87年度台上第7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此項附合，須其結
    合具有固定性、繼續性，應依其經濟目的、社會一般交易通
    念及其他客觀狀況認定之，不能僅憑物理上之觀察為判斷依
    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第24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楊肅欽即定強公司之員工到庭證稱，定強公司受陽洸鈦
    及王詮公司的委託至系爭廠房拆除遷移2個坐式馬桶、2個洗
    手檯、當初委託裝的電線、辦公區域電線、電燈，叫我們拆
    走拿去新工廠裝，不記得拆除的實際數量；當時在搬工廠，
    很多人進進出出，水泥漿並不是我弄的，並未將電力線路自
    電錶處整個剪斷，只有拆除燈具，電燈的電線是從燈具處串
    連到開關，其餘的我沒有去剪電錶的電線。排水管線是通到
    化糞池，如果我沒有這樣做，整個房屋都會很臭等語（見本
    院卷第277至279頁）。參以定強公司確有於106年間至系爭
    廠房為水電配管配線、裝設馬桶、燈具等情，此有定強公司
    之報價單、統一發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2及173頁），
    且兩造對於證人楊肅欽在系爭廠房所拆除之上開馬桶、洗手
    檯及燈具等項目並無意見，上開物品既得不經毀損與系爭廠
    房分離，又不至於因分離後喪失其獨立性，自無從因附合成
    為系爭建物之重要成分，故縱定強公司將上開部分拆除，亦
    僅係對於自己僱工裝設之自有動產為處分，難認有侵害他人
    權利之行為，足見定強公司係受被告4人之指示到場拆除原
    先為上開2公司所裝設之設備，搬遷至新的廠房使用，至其
    餘牆面噴漆、水泥漿噴濺、牆面打洞、蹲式馬桶灌入水泥毀
    損之情形，尚難認係定強公司所為，亦難認證人楊肅欽主觀
    上有侵權行為之故意過失，是原告主張定強公司應與被告4
    人就馬桶、洗手檯及燈具及連接電線毀損之情，負連帶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不足取。
　㈡原告請求被告4人連帶給付給付如附表所示之各項費用，有無
    理由：　　
　1.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
    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
    第1項、第3項亦有明定。復再按修理材料依其性質，有獨立
    與附屬之別，若修理材料對於物之本體而言，已具獨立存在
    價值，因更換新品結果，將促成物於修繕後使用效能或交換
    價值之提昇，則侵權行為被害人逕以新品價額請求賠償，與
    舊品相較，勢將造成額外利益，而與損害賠償僅在填補損害
    之原理有違，故此部分修復費用之請求，非屬必要，應予折
    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有關折舊之意見
    ，應係專指此種情形而言。反之，若修理材料本身不具獨立
    價值，僅能附屬他物而存在，或須與他物結合，方能形成功
    能之一部者，更換新品之結果，既無獲取額外利益之可言，
    且市場上復無舊品之交易市價可供參酌時，侵權行為被害人
    以新品修繕，就其價額請求賠償，仍屬必要與相當，無須予
    以折舊。經查：
　⑴附表編號1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2萬1,974元
    ，並提出世翊企業有限公司統一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73頁
    ）為證。惟原告並未就系爭廠房之電錶有遭被告4人破壞而
    有重新裝配之必要為舉證，是難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有理由
    。
　⑵附表編號2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38萬4,556元，並提出明昌水電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發票5紙（見本院卷第75、76、79頁）為證。查定強公司拆除燈具及電線部分，雖不構成毀損，然系爭廠房原為原告於99年間開始使用，兩造簽立系爭讓渡書後，被告4人雖於105年有裝設新燈具，並於109年間遷移搬離，然亦應回復至原來狀態，又電路管線為供將來使用或出租更換必要，且因上開管線之修繕目的係在回復原告房屋之效用，該建物並不會因重新配管線後而明顯提高房屋之價值及效用，故不產生重新配管線需折舊問題。原有照明燈具應已逾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限10年，原告復無證明上揭材料有中間替換過後而短於10年之材料，故上開材料之使用時間應認已超過10年以上，復依行政院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採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時，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故已逾耐用年數之物品，仍有相當於新品資產成本10分之1之殘值，原告提出之上開發票中關於燈具燈泡之品名共計59,762元（23,660元+24,650元+11,452元＝59,762元）（見本院卷第75、77、79），故原有照明燈具更新以10分之1計算即5,976元【計算式：59,762ｘ1/10＝5,976)】。是原告得向被告4人請求33萬770元（384,556元-59,762元+5,976元＝330,770元）。
　⑶附表編號3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5萬2,250元
    ，並提出億華順工程有限公司統一發票4紙（見本院卷第81
    、83頁）為證。查上開發票僅記載自來水工程，並未記載自
    來水工程之細項為何，且原告並未舉證此部分工項有何遭告
    4人毀損及水錶有何重新裝配之必要，況就馬桶阻塞部分，
    原告亦於附表編號4編列廁所打通之項目，是原告此部分之
    主張，應無理由。
　⑷附表編號4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10萬元，並
    提出其享裝潢有限公司統一發票4紙（見本院卷第85、87頁
    ）為證。查其中拆除工程26萬元及浴室拆修工程26萬元部分
    均屬工資，應不予折舊；另關於木作裝潢23萬元及室內泥作
    隔間35萬元工程部分，尚難認與被告4人之侵權行為有何關
    聯，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不予准許，又因上開管線之修繕
    目的係在回復系爭廠房之效用，如前所述，故無需折舊。
　⑸附表編號5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萬9,000元，
    並提出一九六工程行之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93頁）為證。
    惟查上開發票記載品名為室內裝修，然原告主張為4號廠房1
    樓廁所2組門之修繕，二者顯然不符，原告又未就系爭4號廠
    房1樓廁所門有修繕必要為舉證，故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
    無理由，故應予駁回。
　⑹附表編號6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4人請求53萬5,000
    元，並提出高德塗料股份有限公司及福和油漆裝潢行之統一
    發票為佐（見本院卷第91頁），且觀諸系爭廠房之照片，牆
    面確有確有遭噴漆破壞之情，有照片可佐，應應原告此部分
    之請求有理由，又依上開說明，油漆須附屬於牆面上，方能
    形成功能之一部者，是此部分油漆之費用，應不予折舊。是
    原告得請求被告4人給付53萬5,000元。
　⑺附表編號7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萬9,000元，
    並提出一九六工程行之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93頁）為證。
    惟查上開發票記載品名為室內裝修，然原告主張為4號廠房1
    樓廁所2組門之修繕，二者顯然不符，原告又未就系爭4號廠
    房1樓廁所門有修繕必要為舉證，故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
    無理由，故應予駁回。
　⑻附表編號8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7萬4,500元，
    並提出勁陞鋁業有限公司之發票2紙（見本院卷第95頁）為
    證。惟查上開2紙發票僅記載品名為鋁窗及鋁門窗，然原告
    並未就系爭廠房之鋁門窗有何遭破壞及有修繕之必要舉證以
    實其說，亦未就陽台天花板有修繕必要為舉證，自難認原告
    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故應予駁回。
　⒉至原告主張本件應依消防機關辦理火災後建築物及物品損失
    估算暫行基準規定折舊率以50%定之等語，然本件設備毀損
    並非因火災所致，是無從以上開規定計算折舊。原告此部分
    主張，尚難憑採。
  ⒊依上所述，原告因遭被告4人不法侵害而致毀損，所得請求上
    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為138萬5,770元（計算式：330,770元＋
    520,000元＋535,000元＝1,385,770元）。
　㈢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
    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
    。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
    ，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0
    3條、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
    第233條第1項亦有明文。被告4人應給付原告前開金額，原
    告就給付金額部分既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
    日起算利息，而該繕本各於111年11月22日、112年2月24日
    送達與王子豪、余秀桂、王銓公司及陽洸鈦公司情，有本院
    送達證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115、199頁），揆諸
    前揭規定，被告4人自112年2月25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
    主張被告4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13條
    規定連帶給付138萬5,770元及12年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請求逾此部分之請求並無
    理由，礙難准許。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本
    件判准主文第1項之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
    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
    駁回而失所附麗，不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指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修繕項目 原告主張修繕之金額（新臺幣） 本院認定修復費用被告 1 電源重新裝配、電錶重新申設 12萬1974元 0 2 裝修電源線路、安裝電燈 38萬4556元 33萬770元 3 自來水工程、水錶重新裝配 15萬2250元 0 4 拆除、清運及天花板整修泥作、廁所打通及重新安裝馬桶 110萬元 52萬元 5 磁磚材料及馬桶 1萬4800元 0 6 油漆材料、工資 53萬5000元 53萬5000元 7 4號廠辦1樓廁所2組門 1萬9000元 0 8 陽台天花板修繕及鋁門窗 7萬4500元 0   240萬2080元 138萬577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437號
原      告  王清富  
            王詮    
            王仁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延勲律師
被      告  定強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阿珠  
被      告  王詮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王子豪  




被     告   陽洸鈦實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余秀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怡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參拾捌萬伍仟柒佰柒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參拾捌萬伍仟柒佰柒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16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時，以被告王子豪、余秀桂（下逕稱其名）、定強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定強公司）為被告，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0萬2,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追加由王子豪擔任負責人之王銓科技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王銓公司）、由余秀桂擔任負責人之陽洸鈦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陽洸鈦公司，與王銓公司、王子豪及余秀桂合稱被告4人）及追加民法第956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01頁），並變更聲明為如後述原告主張之聲明。經核原告所為變更追加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共同性，所請求利益之主張可認有關連性，且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變更追加之訴審理得予利用，俾求統一解決紛爭，可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王清富及王詮所有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下稱2號廠房），及原告王仁志所有同路段4號房地（下稱4號廠房，與2號廠房合稱系爭廠房），遭被告4人無權占用，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重訴字第153號判決（下稱系爭他案判決）命被告4人應自系爭廠房遷出，將系爭廠房返還予原告。嗣原告於109年10月30日至系爭廠房進行點交時，發現無法以被告4人返還之鑰匙開啟系爭廠房大門，經鎖匠開鎖後發現系爭廠房內如附表修繕項目欄所示之設備（下稱系爭設備）遭嚴重破壞，非正常使用之耗損，原告向王子豪、余秀桂提出毀損告訴，雖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0年度偵續字第408號作成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惟原告於接獲不起訴處分書後，始知系爭房屋之毀損係因王子豪、余秀桂委託定強公司遷移廠房設備時所致，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9條、第95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40萬2,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廠房內之動產設施為余秀桂、王子豪出資增設，本屬王詮公司及陽洸鈦公司所有，且該動產設備並未與系爭廠房有無從分離之程度，原告無權干涉被告之拆遷行為；王子豪與王仁志於105年間簽立公司股權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讓渡書），將系爭廠房之辦公、生產及倉儲設備移轉予王子豪；原告主張系爭廠房內設施遭嚴重破壞，如隔間牆遭潑漆屋損或打洞破壞、水電線路遭拆除、馬桶遭灌水泥、牆壁上殘留凝結水泥漿等損害，然未舉證受有損害之事證，且系爭不起訴處分可證被告並無毀損原告所有之設備或裝潢，且兩造未曾約定解除占有時應回復如何之原狀，原告亦未舉證有回復原狀之必要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拆除毀損系爭設備負連帶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設備遭被告毀損，並提出系爭廠房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33至61頁）。經查，觀之上開照片，顯示系爭廠房內水泥噴濺於牆面、木櫃及隔間牆上有黑色噴漆、垃圾雜物隨意堆置、蹲式馬桶灌入水泥等情，顯然已造成嗣後使用者無法使用設備及增加修復之難度，足見原告主張系爭設備遭被告4人惡意毀損，並非單純搬遷廠房所造成一節，尚屬可採。又證人房樹貴到庭具結證稱，訴外人簡麗珠（為王清富之配偶）跟其說被告有將大門的鑰匙交給陳穩如律師，其當場跟他說不宜直接去開門，因為依照經驗，恐怕房屋會被被告破壞，例如馬桶灌水泥等等，所以簡麗珠請陳穩如律師先函文給被告，約定在109年10月30日上午10點兩造會同去做點交，到了現場，果然大門鑰匙就打不開，被換掉了，無奈之下，只能再請鎖匠開門，進入後，怵目驚心，馬桶灌水泥，天花板掀開，隔間牆有噴漆，一堆雜物，當下就請簡麗珠要打電話給派出所報案，大概10分鐘兩位警員就來了，警員就請簡麗珠把照片拿到派出所做筆錄，後來陳穩如律師寫了一份整個經過書面及一些照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74頁），顯見證人房樹貴陪同簡麗珠到場進行點交時，系爭廠房內部情形與上開照片相符，是系爭廠房內之設備確遭毀損情形，應堪認定。參以簡麗珠於109年11月20日於警詢中供稱，系爭廠房係由被告4人所使用，沒有其他人使用，於109年10月30日進入時，廠房是上鎖，系爭廠房鐵捲門之門鎖是鎖好，打不開，完整無遭人毀損，窗戶是鎖好的，且窗戶未遭人毀損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666號卷第13頁背面），顯見系爭廠房於原告109年10月30日點交前，均由被告4人支配管領，且無外力侵入之痕跡，是被告4人就系爭廠房內之設備毀損應負共同侵權行為，堪已認定。
　⒉王銓公司、陽洸鈦公司、王子豪及余秀桂雖辦稱：系爭廠房內之馬桶、隔間牆、燈具等物係由其裝設，其並無毀損系爭設備，且亦經系爭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云云。然按應證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則已足推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裁判要旨參照）。經查：
　⑴系爭廠房於原告點交前，均由被告4人所管領中，雖證人房樹貴證稱以被告4人交還之鑰匙無法開啟系爭廠房之大門，然渠等於109年10月30日點交時，並無外力破壞之痕跡，已如前所述，且兩造間就股權讓渡爭議，迭有爭執，於簽訂系爭讓渡書後，被告4人曾對簡麗珠及王仁志提出侵占告訴；簡麗珠、王仁志對王子豪提業務侵占之告訴：簡麗珠又對余秀桂、王子豪提妨害自由告訴等情，有新北地檢署107年度偵字第2615號、107年度偵字第4046號、107年度偵字第17804後、109年度偵字第320號不起訴處分書可佐（見新北地檢屬110年度偵字第1666號卷第59至62、63至70、71至73頁），又系爭另案判決認定被告4人無權占有系爭廠房，應將系爭廠房返還予原告，有另案判決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9至192頁），足見被告4人確有蓄意破壞系爭廠房內設備之動機。
　⑵被告4人以原告曾向王子豪及余秀桂提毀損告訴，業經新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並提出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為佐（見本院卷第63至69頁）。按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又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於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本不受其拘束，自得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為與刑事判決相異之認定，是本件王子豪、余秀桂被訴毀損案件雖業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本院並不受拘束，於本件民事案件仍得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獨立之判斷，是被告4人之抗辯，並不足採。
　⒊原告主張定強公司應與被告4人就系爭設備毀損之情，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定強公司則以係受王銓公司及陽洸鈦公司之指示，到場拆除2個坐式馬桶、2個洗手檯、電線及燈具等語置辯。經查：
　⑴按民法第811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準此，動產附合於不動產後，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始有附合之問題。所謂重要成分，係指兩物結合後，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分離者而言，且此種結合，並以非暫時性為必要（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第7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此項附合，須其結合具有固定性、繼續性，應依其經濟目的、社會一般交易通念及其他客觀狀況認定之，不能僅憑物理上之觀察為判斷依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第24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楊肅欽即定強公司之員工到庭證稱，定強公司受陽洸鈦及王詮公司的委託至系爭廠房拆除遷移2個坐式馬桶、2個洗手檯、當初委託裝的電線、辦公區域電線、電燈，叫我們拆走拿去新工廠裝，不記得拆除的實際數量；當時在搬工廠，很多人進進出出，水泥漿並不是我弄的，並未將電力線路自電錶處整個剪斷，只有拆除燈具，電燈的電線是從燈具處串連到開關，其餘的我沒有去剪電錶的電線。排水管線是通到化糞池，如果我沒有這樣做，整個房屋都會很臭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9頁）。參以定強公司確有於106年間至系爭廠房為水電配管配線、裝設馬桶、燈具等情，此有定強公司之報價單、統一發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2及173頁），且兩造對於證人楊肅欽在系爭廠房所拆除之上開馬桶、洗手檯及燈具等項目並無意見，上開物品既得不經毀損與系爭廠房分離，又不至於因分離後喪失其獨立性，自無從因附合成為系爭建物之重要成分，故縱定強公司將上開部分拆除，亦僅係對於自己僱工裝設之自有動產為處分，難認有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足見定強公司係受被告4人之指示到場拆除原先為上開2公司所裝設之設備，搬遷至新的廠房使用，至其餘牆面噴漆、水泥漿噴濺、牆面打洞、蹲式馬桶灌入水泥毀損之情形，尚難認係定強公司所為，亦難認證人楊肅欽主觀上有侵權行為之故意過失，是原告主張定強公司應與被告4人就馬桶、洗手檯及燈具及連接電線毀損之情，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不足取。
　㈡原告請求被告4人連帶給付給付如附表所示之各項費用，有無理由：　　
　1.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定。復再按修理材料依其性質，有獨立與附屬之別，若修理材料對於物之本體而言，已具獨立存在價值，因更換新品結果，將促成物於修繕後使用效能或交換價值之提昇，則侵權行為被害人逕以新品價額請求賠償，與舊品相較，勢將造成額外利益，而與損害賠償僅在填補損害之原理有違，故此部分修復費用之請求，非屬必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有關折舊之意見，應係專指此種情形而言。反之，若修理材料本身不具獨立價值，僅能附屬他物而存在，或須與他物結合，方能形成功能之一部者，更換新品之結果，既無獲取額外利益之可言，且市場上復無舊品之交易市價可供參酌時，侵權行為被害人以新品修繕，就其價額請求賠償，仍屬必要與相當，無須予以折舊。經查：
　⑴附表編號1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2萬1,974元，並提出世翊企業有限公司統一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73頁）為證。惟原告並未就系爭廠房之電錶有遭被告4人破壞而有重新裝配之必要為舉證，是難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有理由。
　⑵附表編號2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38萬4,556元，並提出明昌水電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發票5紙（見本院卷第75、76、79頁）為證。查定強公司拆除燈具及電線部分，雖不構成毀損，然系爭廠房原為原告於99年間開始使用，兩造簽立系爭讓渡書後，被告4人雖於105年有裝設新燈具，並於109年間遷移搬離，然亦應回復至原來狀態，又電路管線為供將來使用或出租更換必要，且因上開管線之修繕目的係在回復原告房屋之效用，該建物並不會因重新配管線後而明顯提高房屋之價值及效用，故不產生重新配管線需折舊問題。原有照明燈具應已逾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限10年，原告復無證明上揭材料有中間替換過後而短於10年之材料，故上開材料之使用時間應認已超過10年以上，復依行政院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採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時，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故已逾耐用年數之物品，仍有相當於新品資產成本10分之1之殘值，原告提出之上開發票中關於燈具燈泡之品名共計59,762元（23,660元+24,650元+11,452元＝59,762元）（見本院卷第75、77、79），故原有照明燈具更新以10分之1計算即5,976元【計算式：59,762ｘ1/10＝5,976)】。是原告得向被告4人請求33萬770元（384,556元-59,762元+5,976元＝330,770元）。
　⑶附表編號3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5萬2,250元，並提出億華順工程有限公司統一發票4紙（見本院卷第81、83頁）為證。查上開發票僅記載自來水工程，並未記載自來水工程之細項為何，且原告並未舉證此部分工項有何遭告4人毀損及水錶有何重新裝配之必要，況就馬桶阻塞部分，原告亦於附表編號4編列廁所打通之項目，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無理由。
　⑷附表編號4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10萬元，並提出其享裝潢有限公司統一發票4紙（見本院卷第85、87頁）為證。查其中拆除工程26萬元及浴室拆修工程26萬元部分均屬工資，應不予折舊；另關於木作裝潢23萬元及室內泥作隔間35萬元工程部分，尚難認與被告4人之侵權行為有何關聯，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不予准許，又因上開管線之修繕目的係在回復系爭廠房之效用，如前所述，故無需折舊。
　⑸附表編號5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萬9,000元，並提出一九六工程行之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93頁）為證。惟查上開發票記載品名為室內裝修，然原告主張為4號廠房1樓廁所2組門之修繕，二者顯然不符，原告又未就系爭4號廠房1樓廁所門有修繕必要為舉證，故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故應予駁回。
　⑹附表編號6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4人請求53萬5,000元，並提出高德塗料股份有限公司及福和油漆裝潢行之統一發票為佐（見本院卷第91頁），且觀諸系爭廠房之照片，牆面確有確有遭噴漆破壞之情，有照片可佐，應應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又依上開說明，油漆須附屬於牆面上，方能形成功能之一部者，是此部分油漆之費用，應不予折舊。是原告得請求被告4人給付53萬5,000元。
　⑺附表編號7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萬9,000元，並提出一九六工程行之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93頁）為證。惟查上開發票記載品名為室內裝修，然原告主張為4號廠房1樓廁所2組門之修繕，二者顯然不符，原告又未就系爭4號廠房1樓廁所門有修繕必要為舉證，故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故應予駁回。
　⑻附表編號8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7萬4,500元，並提出勁陞鋁業有限公司之發票2紙（見本院卷第95頁）為證。惟查上開2紙發票僅記載品名為鋁窗及鋁門窗，然原告並未就系爭廠房之鋁門窗有何遭破壞及有修繕之必要舉證以實其說，亦未就陽台天花板有修繕必要為舉證，自難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故應予駁回。
　⒉至原告主張本件應依消防機關辦理火災後建築物及物品損失估算暫行基準規定折舊率以50%定之等語，然本件設備毀損並非因火災所致，是無從以上開規定計算折舊。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⒊依上所述，原告因遭被告4人不法侵害而致毀損，所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為138萬5,770元（計算式：330,770元＋520,000元＋535,000元＝1,385,770元）。
　㈢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33條第1項亦有明文。被告4人應給付原告前開金額，原告就給付金額部分既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算利息，而該繕本各於111年11月22日、112年2月24日送達與王子豪、余秀桂、王銓公司及陽洸鈦公司情，有本院送達證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115、199頁），揆諸前揭規定，被告4人自112年2月25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4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13條規定連帶給付138萬5,770元及12年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請求逾此部分之請求並無理由，礙難准許。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本件判准主文第1項之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指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修繕項目

		原告主張修繕之金額（新臺幣）

		本院認定修復費用被告



		1

		電源重新裝配、電錶重新申設

		12萬1974元

		0



		2

		裝修電源線路、安裝電燈

		38萬4556元

		33萬770元



		3

		自來水工程、水錶重新裝配

		15萬2250元

		0



		4

		拆除、清運及天花板整修泥作、廁所打通及重新安裝馬桶

		110萬元

		52萬元



		5

		磁磚材料及馬桶

		1萬4800元

		0



		6

		油漆材料、工資

		53萬5000元

		53萬5000元



		7

		4號廠辦1樓廁所2組門

		1萬9000元

		0



		8

		陽台天花板修繕及鋁門窗

		7萬4500元

		0



		


		


		240萬2080元

		138萬577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437號
原      告  王清富  
            王詮    
            王仁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延勲律師
被      告  定強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阿珠  
被      告  王詮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王子豪  


被     告   陽洸鈦實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余秀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怡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參拾捌萬伍仟柒佰柒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參拾捌萬伍仟柒佰柒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16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時，以被告王子豪、余秀桂（下逕稱其名）、定強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定強公司）為被告，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0萬2,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追加由王子豪擔任負責人之王銓科技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王銓公司）、由余秀桂擔任負責人之陽洸鈦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陽洸鈦公司，與王銓公司、王子豪及余秀桂合稱被告4人）及追加民法第956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01頁），並變更聲明為如後述原告主張之聲明。經核原告所為變更追加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共同性，所請求利益之主張可認有關連性，且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變更追加之訴審理得予利用，俾求統一解決紛爭，可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王清富及王詮所有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下稱2號廠房），及原告王仁志所有同路段4號房地（下稱4號廠房，與2號廠房合稱系爭廠房），遭被告4人無權占用，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重訴字第153號判決（下稱系爭他案判決）命被告4人應自系爭廠房遷出，將系爭廠房返還予原告。嗣原告於109年10月30日至系爭廠房進行點交時，發現無法以被告4人返還之鑰匙開啟系爭廠房大門，經鎖匠開鎖後發現系爭廠房內如附表修繕項目欄所示之設備（下稱系爭設備）遭嚴重破壞，非正常使用之耗損，原告向王子豪、余秀桂提出毀損告訴，雖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0年度偵續字第408號作成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惟原告於接獲不起訴處分書後，始知系爭房屋之毀損係因王子豪、余秀桂委託定強公司遷移廠房設備時所致，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9條、第95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40萬2,0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廠房內之動產設施為余秀桂、王子豪出資增設，本屬王詮公司及陽洸鈦公司所有，且該動產設備並未與系爭廠房有無從分離之程度，原告無權干涉被告之拆遷行為；王子豪與王仁志於105年間簽立公司股權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讓渡書），將系爭廠房之辦公、生產及倉儲設備移轉予王子豪；原告主張系爭廠房內設施遭嚴重破壞，如隔間牆遭潑漆屋損或打洞破壞、水電線路遭拆除、馬桶遭灌水泥、牆壁上殘留凝結水泥漿等損害，然未舉證受有損害之事證，且系爭不起訴處分可證被告並無毀損原告所有之設備或裝潢，且兩造未曾約定解除占有時應回復如何之原狀，原告亦未舉證有回復原狀之必要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拆除毀損系爭設備負連帶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設備遭被告毀損，並提出系爭廠房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33至61頁）。經查，觀之上開照片，顯示系爭廠房內水泥噴濺於牆面、木櫃及隔間牆上有黑色噴漆、垃圾雜物隨意堆置、蹲式馬桶灌入水泥等情，顯然已造成嗣後使用者無法使用設備及增加修復之難度，足見原告主張系爭設備遭被告4人惡意毀損，並非單純搬遷廠房所造成一節，尚屬可採。又證人房樹貴到庭具結證稱，訴外人簡麗珠（為王清富之配偶）跟其說被告有將大門的鑰匙交給陳穩如律師，其當場跟他說不宜直接去開門，因為依照經驗，恐怕房屋會被被告破壞，例如馬桶灌水泥等等，所以簡麗珠請陳穩如律師先函文給被告，約定在109年10月30日上午10點兩造會同去做點交，到了現場，果然大門鑰匙就打不開，被換掉了，無奈之下，只能再請鎖匠開門，進入後，怵目驚心，馬桶灌水泥，天花板掀開，隔間牆有噴漆，一堆雜物，當下就請簡麗珠要打電話給派出所報案，大概10分鐘兩位警員就來了，警員就請簡麗珠把照片拿到派出所做筆錄，後來陳穩如律師寫了一份整個經過書面及一些照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74頁），顯見證人房樹貴陪同簡麗珠到場進行點交時，系爭廠房內部情形與上開照片相符，是系爭廠房內之設備確遭毀損情形，應堪認定。參以簡麗珠於109年11月20日於警詢中供稱，系爭廠房係由被告4人所使用，沒有其他人使用，於109年10月30日進入時，廠房是上鎖，系爭廠房鐵捲門之門鎖是鎖好，打不開，完整無遭人毀損，窗戶是鎖好的，且窗戶未遭人毀損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666號卷第13頁背面），顯見系爭廠房於原告109年10月30日點交前，均由被告4人支配管領，且無外力侵入之痕跡，是被告4人就系爭廠房內之設備毀損應負共同侵權行為，堪已認定。
　⒉王銓公司、陽洸鈦公司、王子豪及余秀桂雖辦稱：系爭廠房內之馬桶、隔間牆、燈具等物係由其裝設，其並無毀損系爭設備，且亦經系爭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云云。然按應證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則已足推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裁判要旨參照）。經查：
　⑴系爭廠房於原告點交前，均由被告4人所管領中，雖證人房樹貴證稱以被告4人交還之鑰匙無法開啟系爭廠房之大門，然渠等於109年10月30日點交時，並無外力破壞之痕跡，已如前所述，且兩造間就股權讓渡爭議，迭有爭執，於簽訂系爭讓渡書後，被告4人曾對簡麗珠及王仁志提出侵占告訴；簡麗珠、王仁志對王子豪提業務侵占之告訴：簡麗珠又對余秀桂、王子豪提妨害自由告訴等情，有新北地檢署107年度偵字第2615號、107年度偵字第4046號、107年度偵字第17804後、109年度偵字第320號不起訴處分書可佐（見新北地檢屬110年度偵字第1666號卷第59至62、63至70、71至73頁），又系爭另案判決認定被告4人無權占有系爭廠房，應將系爭廠房返還予原告，有另案判決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9至192頁），足見被告4人確有蓄意破壞系爭廠房內設備之動機。
　⑵被告4人以原告曾向王子豪及余秀桂提毀損告訴，業經新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並提出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為佐（見本院卷第63至69頁）。按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又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於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本不受其拘束，自得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為與刑事判決相異之認定，是本件王子豪、余秀桂被訴毀損案件雖業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本院並不受拘束，於本件民事案件仍得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獨立之判斷，是被告4人之抗辯，並不足採。
　⒊原告主張定強公司應與被告4人就系爭設備毀損之情，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定強公司則以係受王銓公司及陽洸鈦公司之指示，到場拆除2個坐式馬桶、2個洗手檯、電線及燈具等語置辯。經查：
　⑴按民法第811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準此，動產附合於不動產後，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始有附合之問題。所謂重要成分，係指兩物結合後，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分離者而言，且此種結合，並以非暫時性為必要（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第7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此項附合，須其結合具有固定性、繼續性，應依其經濟目的、社會一般交易通念及其他客觀狀況認定之，不能僅憑物理上之觀察為判斷依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第24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楊肅欽即定強公司之員工到庭證稱，定強公司受陽洸鈦及王詮公司的委託至系爭廠房拆除遷移2個坐式馬桶、2個洗手檯、當初委託裝的電線、辦公區域電線、電燈，叫我們拆走拿去新工廠裝，不記得拆除的實際數量；當時在搬工廠，很多人進進出出，水泥漿並不是我弄的，並未將電力線路自電錶處整個剪斷，只有拆除燈具，電燈的電線是從燈具處串連到開關，其餘的我沒有去剪電錶的電線。排水管線是通到化糞池，如果我沒有這樣做，整個房屋都會很臭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9頁）。參以定強公司確有於106年間至系爭廠房為水電配管配線、裝設馬桶、燈具等情，此有定強公司之報價單、統一發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2及173頁），且兩造對於證人楊肅欽在系爭廠房所拆除之上開馬桶、洗手檯及燈具等項目並無意見，上開物品既得不經毀損與系爭廠房分離，又不至於因分離後喪失其獨立性，自無從因附合成為系爭建物之重要成分，故縱定強公司將上開部分拆除，亦僅係對於自己僱工裝設之自有動產為處分，難認有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足見定強公司係受被告4人之指示到場拆除原先為上開2公司所裝設之設備，搬遷至新的廠房使用，至其餘牆面噴漆、水泥漿噴濺、牆面打洞、蹲式馬桶灌入水泥毀損之情形，尚難認係定強公司所為，亦難認證人楊肅欽主觀上有侵權行為之故意過失，是原告主張定強公司應與被告4人就馬桶、洗手檯及燈具及連接電線毀損之情，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不足取。
　㈡原告請求被告4人連帶給付給付如附表所示之各項費用，有無理由：　　
　1.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定。復再按修理材料依其性質，有獨立與附屬之別，若修理材料對於物之本體而言，已具獨立存在價值，因更換新品結果，將促成物於修繕後使用效能或交換價值之提昇，則侵權行為被害人逕以新品價額請求賠償，與舊品相較，勢將造成額外利益，而與損害賠償僅在填補損害之原理有違，故此部分修復費用之請求，非屬必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有關折舊之意見，應係專指此種情形而言。反之，若修理材料本身不具獨立價值，僅能附屬他物而存在，或須與他物結合，方能形成功能之一部者，更換新品之結果，既無獲取額外利益之可言，且市場上復無舊品之交易市價可供參酌時，侵權行為被害人以新品修繕，就其價額請求賠償，仍屬必要與相當，無須予以折舊。經查：
　⑴附表編號1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2萬1,974元，並提出世翊企業有限公司統一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73頁）為證。惟原告並未就系爭廠房之電錶有遭被告4人破壞而有重新裝配之必要為舉證，是難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有理由。
　⑵附表編號2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38萬4,556元，並提出明昌水電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發票5紙（見本院卷第75、76、79頁）為證。查定強公司拆除燈具及電線部分，雖不構成毀損，然系爭廠房原為原告於99年間開始使用，兩造簽立系爭讓渡書後，被告4人雖於105年有裝設新燈具，並於109年間遷移搬離，然亦應回復至原來狀態，又電路管線為供將來使用或出租更換必要，且因上開管線之修繕目的係在回復原告房屋之效用，該建物並不會因重新配管線後而明顯提高房屋之價值及效用，故不產生重新配管線需折舊問題。原有照明燈具應已逾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限10年，原告復無證明上揭材料有中間替換過後而短於10年之材料，故上開材料之使用時間應認已超過10年以上，復依行政院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採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時，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故已逾耐用年數之物品，仍有相當於新品資產成本10分之1之殘值，原告提出之上開發票中關於燈具燈泡之品名共計59,762元（23,660元+24,650元+11,452元＝59,762元）（見本院卷第75、77、79），故原有照明燈具更新以10分之1計算即5,976元【計算式：59,762ｘ1/10＝5,976)】。是原告得向被告4人請求33萬770元（384,556元-59,762元+5,976元＝330,770元）。
　⑶附表編號3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5萬2,250元，並提出億華順工程有限公司統一發票4紙（見本院卷第81、83頁）為證。查上開發票僅記載自來水工程，並未記載自來水工程之細項為何，且原告並未舉證此部分工項有何遭告4人毀損及水錶有何重新裝配之必要，況就馬桶阻塞部分，原告亦於附表編號4編列廁所打通之項目，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無理由。
　⑷附表編號4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10萬元，並提出其享裝潢有限公司統一發票4紙（見本院卷第85、87頁）為證。查其中拆除工程26萬元及浴室拆修工程26萬元部分均屬工資，應不予折舊；另關於木作裝潢23萬元及室內泥作隔間35萬元工程部分，尚難認與被告4人之侵權行為有何關聯，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不予准許，又因上開管線之修繕目的係在回復系爭廠房之效用，如前所述，故無需折舊。
　⑸附表編號5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萬9,000元，並提出一九六工程行之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93頁）為證。惟查上開發票記載品名為室內裝修，然原告主張為4號廠房1樓廁所2組門之修繕，二者顯然不符，原告又未就系爭4號廠房1樓廁所門有修繕必要為舉證，故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故應予駁回。
　⑹附表編號6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4人請求53萬5,000元，並提出高德塗料股份有限公司及福和油漆裝潢行之統一發票為佐（見本院卷第91頁），且觀諸系爭廠房之照片，牆面確有確有遭噴漆破壞之情，有照片可佐，應應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又依上開說明，油漆須附屬於牆面上，方能形成功能之一部者，是此部分油漆之費用，應不予折舊。是原告得請求被告4人給付53萬5,000元。
　⑺附表編號7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1萬9,000元，並提出一九六工程行之發票1紙（見本院卷第93頁）為證。惟查上開發票記載品名為室內裝修，然原告主張為4號廠房1樓廁所2組門之修繕，二者顯然不符，原告又未就系爭4號廠房1樓廁所門有修繕必要為舉證，故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故應予駁回。
　⑻附表編號8部分：原告主張此部分得向被告請求7萬4,500元，並提出勁陞鋁業有限公司之發票2紙（見本院卷第95頁）為證。惟查上開2紙發票僅記載品名為鋁窗及鋁門窗，然原告並未就系爭廠房之鋁門窗有何遭破壞及有修繕之必要舉證以實其說，亦未就陽台天花板有修繕必要為舉證，自難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故應予駁回。
　⒉至原告主張本件應依消防機關辦理火災後建築物及物品損失估算暫行基準規定折舊率以50%定之等語，然本件設備毀損並非因火災所致，是無從以上開規定計算折舊。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⒊依上所述，原告因遭被告4人不法侵害而致毀損，所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為138萬5,770元（計算式：330,770元＋520,000元＋535,000元＝1,385,770元）。
　㈢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33條第1項亦有明文。被告4人應給付原告前開金額，原告就給付金額部分既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算利息，而該繕本各於111年11月22日、112年2月24日送達與王子豪、余秀桂、王銓公司及陽洸鈦公司情，有本院送達證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115、199頁），揆諸前揭規定，被告4人自112年2月25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4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13條規定連帶給付138萬5,770元及12年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請求逾此部分之請求並無理由，礙難准許。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本件判准主文第1項之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指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修繕項目 原告主張修繕之金額（新臺幣） 本院認定修復費用被告 1 電源重新裝配、電錶重新申設 12萬1974元 0 2 裝修電源線路、安裝電燈 38萬4556元 33萬770元 3 自來水工程、水錶重新裝配 15萬2250元 0 4 拆除、清運及天花板整修泥作、廁所打通及重新安裝馬桶 110萬元 52萬元 5 磁磚材料及馬桶 1萬4800元 0 6 油漆材料、工資 53萬5000元 53萬5000元 7 4號廠辦1樓廁所2組門 1萬9000元 0 8 陽台天花板修繕及鋁門窗 7萬4500元 0   240萬2080元 138萬5770元 
　　　　　　　　  


